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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深圳市长许宗衡原深圳市长许宗衡

把土地和官位当生意重点经营把土地和官位当生意重点经营
身居高位身居高位1010年期间仅此两项即入账年期间仅此两项即入账30003000万元万元
户籍迁移、子女入学等则是“附带生意”户籍迁移、子女入学等则是“附带生意”

为变更土地规划提供帮助，为承接工程提供帮助，为
地产商土地纠纷提供帮助，插手企业债务重组，为旧改项
目提供帮助，为龙岗区前区委书记余伟良升迁提供帮助，
为多名人士子女的就业、入学提供帮助，这些“帮助”，深
圳市前市长许宗衡10年间63次收受9家单位或个人的
贿赂款，共折合人民币3318.489万元……近日，《财经》杂
志以《许宗衡深圳贿本》为题对许宗衡在深圳多年间经营
的土地和官位生意进行了梳理回顾。

南都记者从可靠途径确认了《财经》所报道的事实。
许宗衡所经历职位，以组织部长和市长两职最为典型。
据南都记者掌握的司法文书，土地和官位生意是他10年
身居高位期间经营的重点项目。

两次卖官 受贿近200万
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深圳市常

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原龙岗区委书记余伟良职务升迁
提供帮助，先后6次收受余伟良给予的港币120万元。

据司法材料，许宗衡先后9次收受原龙岗区政协主席陈胜兴
给予的港币66万元、人民币8万元。

掘金土地 受贿近2000万
司法认定，许宗衡受贿案中最大一笔贿款，是在变更“红树

湾”一项目土地规划及广东一公司总部迁入深圳等事项中，许宗
衡为之提供帮助，先后3次共收受该集团董事长港币1500万元，
接近其司法认定贿款的46%，时为2006年至2007年间。

司法认定，2001年至2008年，许宗衡为深圳市一公司董事长
子女入学、土地纠纷提供帮助，先后7次非法收受其给予的港币
130万元、美元30万元和英镑3万元。

染指岗厦拆迁 受贿200余万
司法认定，许宗衡为深圳市大百汇房地产有限公司参与福

田区岗厦河园片区旧城改造项目提供帮助，先后两次收受该集
团董事长温纯青给予的港币200万元、美元2万元。

插手债务重组 受贿200余万
法院认定，许宗衡为海王集团债务重组、医药物流建设用地

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董事长张思民给予的美元29万元、价值68
万元人民币的第29届奥运马术项目纪念金盘一个。

办妥请托事项 受贿600余万
2002年至2009年，许宗衡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朱重顺家庭户籍迁移、子女入学、公司产品推
广、承接工程等提供帮助，先后12次非法收受朱重顺给予的港币
590万元、美元3万元。

在帮助陈昭武进入报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事项上，许宗
衡先后4次收受陈昭武港币20万元、人民币20万元。

据《南方都市报》

许宗衡为
一家地产企业
开发的深圳湾
一地块提供帮
助，先后 3次
非法收受该集
团 董 事 长
1522万元。

2009 年 6 月 5 日，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受贿案
发，被带走调查。2011年5月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
受贿罪，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3318万余元，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

2000年 5月，45岁的许宗衡正式就任深圳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一职。该职位掌控着官场中人升
降的阀门，官场生意也成为许宗衡前期所经营的重
点之一。升迁之后仍未终止，多少与其组织部长的
出身有关。司法文书中所列举的九大受贿项目中，
有四项与此直接相关。

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先后利用担任中共深
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
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一家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购买厂房用地提供帮助、承诺为该公司董事长儿
子的就业事宜提供帮助，先后8次共受贿108万元。

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以职务便利为深圳市

龙岗区原政协主席陈胜兴职务晋升提供帮助，先后
9次共受贿约73万元。

2003年至2008年，许宗衡以职务之便为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原重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陈昭武进入
招商局集团工作提供帮助，先后 4次非法收受约 40
万元。

2004年至2009年，许宗衡为原深圳市龙岗区委
书记余伟良(另案处理)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先后6次
非法收受约117万元。

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场化程度最高，然而
在许宗衡案中，行政系统内的职位升迁也被部分用
货币计价，逾越了现行体制下的行政考核、选拔和监
督机制。

2001年之后的许宗衡，在自己权力和他人的权
力欲望格局中，牟利不少。包括进行中的大部制改
革，同样涉及利益分配和权力架构调整，此过程中，
如果不能以规则化的考核体系让优秀公务员竞优而
出，则仍然会给寻租留下空间。

许宗衡在 2000年至 2005年间的仕途轨迹是从
组织部部长到常务副市长而后市长，此后直至2009
年 6月东窗事发。官位生意之外，土地给他的诱惑
最大，也给他带来了更为可观的寻租收益。司法文
书中，直接与土地利益挂钩的项目有四项。此外，还
夹杂了户籍、子女入学等“附带生意”。

2001年至2008年，许宗衡为一名企业家的子女入
学、土地纠纷提供帮助，先后7次非法收受386万元。

2003年至2009年，许宗衡为深圳一家生物制药
企业的债务重组、医药物流建设用地提供帮助。为
此，许宗衡先后 12 次收受该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计
292万元。

2004年至2008年，许宗衡为深圳福田区中心区
域最大的旧改项目提供帮助。为此，许宗衡先后 2
次非法收受一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共计
226万元。

2006年至2007年，许宗衡为一家地产企业开发
的深圳湾填海区一地块变更土地规划并协助该企业
总部迁入深圳。为此，许宗衡先后 3次非法收受该
集团董事长1522万元。

2002年至2009年，许宗衡为深圳一建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家庭户籍迁移、子女入学、公司产品推
广、承接工程等提供帮助，为此先后 12次非法收受
总计555万元。

以上与土地及建材相关的“项目”为许宗衡带来
了近 3000万元的收益。在许宗衡升至深圳市委常
委的2000年以来，恰逢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市化的
高潮。深圳尽管比国内其他地方更早进行了城市
化，但在2000年之后的城市化历程中因其财富集聚
效应更强、土地更为紧俏而衍生出更多的利益争夺
和博弈，如何分利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权力
寻租在此领域体现得更为触目惊心。

在现有行政体系无法完全监管到权力运行和其
与市场之间的交易时，向最快捷而暴利的领域寻租
则有强大的驱动力。原深圳市规土委拆迁办主任刘
新云也在2010年因其自身“带头违建”而落马，可见
其利益驱动之大。

深圳有官员曾总结：“过去 30 年，深圳由于规
划、建设、管理等领域的工作无法跟上，使得大量自
发、无序、粗放的开发建设现象同时存在，结果土地
资源快速消耗、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环境承载接近极

限、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城市功能与形象得不到相应
提升。”

这其中的开发建设，实际上是掌握资源的利益
各方集体食利的过程，无论是行政执法方、开发商还
是当地居民，这段“掘金”历程给深圳带来的是，深圳
的实际已建设用地早已超过50%的红线。土地价格
经过多方的参与而暴涨，但违建既占用大量的土地
资源，又无法给市场提供合法的供应，这让土地供给
瓶颈雪上加霜。

许宗衡治下的深圳，除了其权力寻租轨迹，也有不少“大干
快上”的手笔，导致民间对其褒贬不一，评判方面有各种声音。
但其寻租行为普遍不受认可，因为不受法制约束的改革和充满
寻租空间的市场，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积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反腐”已经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健
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成为各方共识。一直站立在改革潮头的深
圳，在争取改革开放政策性资源的同时，法治化市场社会的建构
也不可或缺。在规则不明、执法不严、追惩滞后、监督缺位形势
下的进一步改革，只会为寻租打开更多空间，反而对“良币”形成
挤出效应。

在既往的腐败寻租中，无论行政审批、考核选拔还是干预司
法，其解决之道只能是诸如财产公示、人大补位、强化执法和媒
体监督等手段并举，将权力寻租空间抹杀，切断权力与资本间的
交易纽带，才能为新一轮的发展集聚优质资源，打开更多良性发
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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